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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增進本系學生專業智能與實務經驗，及配合專題課程開設，訂定國立聯合

大學經營管理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專題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學士班專題課程開設三學期，簡稱專題(一)、專題(二)、專題(三)，並依

序擋修。 

三、學生分組 

（一）專題(一)分組 

1.專題修課學生應於開課前分組。 

2.每組學生人數四名優先組成。 

3.日間部全年級組數依修課人數除以四，餘數同學自成一組或均勻分配

到各組。 

（二）專題(二)和專題(三)之組別歸屬與指導教師應同專題(一)，特殊情況之

調整應系主任同意。 

四、專題(一)每位教師可指導組數以三組為上限。 

五、專題(一)指導教師及題目之擇定 

（一）教師公告專題方向及要求事項。 

（二）各組專題學生與教師依專題（一）課程指導老師選定程序（如附圖），

並完成專題指導同意書。 

（三）系辦公室即時更新師生專題指導分配進度，日間部若仍有未能分配

之組別時，由系主任協調或抽籤分配。進修部由各組專題學生自行

與教師討論及擇定題目，不做協調或分配。 

（四）專題分配指導老師後，學生不得任意更換指導老師。 

六、專題(二)系內發表 

（一）各組專題(二)完成之報告書應於校外研討會口頭發表（附場次發表證

明及照片）、被期刊接受，或於本系公開發表。 

（二）本系教師若擔任本系公開發表場次評審，應依迴避原則參與評審。 

（三）評審委員評定各組的分數後，每組的平均分數為其發表評分成績。 

（四）專題發表成績供指導老師評定學期成績參考。超過二分之一(含)教師

評定不及格者，該組不得全員及格。 

（五）專題報告書附電子檔一式兩份應於學期考試結束前，由學生呈指導教

師核可簽名後，送繳系辦公室存留。 



七、專題(三)對外發表 

（一）各組學生得與原指導教師繼續專題(三)之研究，惟應與原組未參加專

題(三)學生取得研究成果協議。 

（二）專題(三)研究成果應整理成論文並投稿於期刊或研討會，論文全文和

投稿證明應送繳系辦公室存留。 

（三）未於學期考試結束前完成投稿者，該組全員不得及格。 

八、專題獎助 

（一）本系依院校經費酌予補助每組專題製作費用﹙須以單據實報實銷﹚，

或系內影印使用額度。 

（二）專題成果整理成論文於研討會發表或期刊投稿時，本系補助實際註冊、

交通及刊登費，每組補助最高三仟元。 

（三）專題(二)系內發表後，每場次依評審委員之評分排序，選出傑出及優

良論文各一組，頒發獎狀及禮券共五仟元為上限，金額分配由研究與

合作委員會決定。 

（四）獲獎組別應製作研究成果壁報於本系展示。 

九、本系學生修習本校認可之境外學校雙聯學制，專題（一）（二）（三）課程之

學分抵免，依學分抵免相關規定辦理。畢業門檻依本要點六之（一）辦理，

或提供學習成果至研究與合作委員會審查通過。 

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圖】 

國立聯合大學經營管理學系專題（一）課程指導老師選定程序 

經營管理專題（一）課程指導老師選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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